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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90 证券简称：通达电气 公告编号：2023-030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 2023 年广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活动召开时间：2023年 9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15:45-17:00。
● 活动召开地点：“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
● 活动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
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共同举办的“2023年广东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以网络互动方式在“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举行，投
资者可登录上述网站参与公司本次活动，活动时间为 2023年 9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15:45-17:00。

届时，公司董事长陈丽娜女士、总经理邢映彪先生、董事会秘书黄璇女士以及财务总监吴淑妃女
士（如遇特殊情况，参加人员视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将通过网络互动形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欢
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3000 证券简称：人民网 公告编号：2023-045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

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
超过一年、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现金管理产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总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
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7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4 日、2023 年 6 月 16 日分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000.00 万元、10,000.00 万
元购买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现金管理产品。 现上述产品

已到期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受托方
名称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产品

期限 收益率

到期赎回情况

本金金额 收益金额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六期产品 227 7,000.00 90天 2.80% 7,000.00 49.00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聚赢黄金-挂钩伦敦
金看涨二元结构性存款 10,000.00 90天 2.80% 10,000.00 69.04

特此公告。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1288 证券简称：农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3-036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二级资本债券
（第二期）发行完毕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

“发行人”）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二级资本债券（第二
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于 2023年 9月 14日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为人民币 600亿元，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为 1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
行规模为 300亿元，票面利率为 3.25%，在第 5 年末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品种二为 15 年期
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为 300亿元，票面利率为 3.35%，在第 10年末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

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补充本行的二级资本。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3-59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东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万华化学股份 301,808,357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9.61%，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办理完成后， 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累计质押
27,000,000股。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所

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 25,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2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0%
解除质押时间 2023年 9月 13日
持股数量 301,808,357
持股比例 9.6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7,0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9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6%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是否用于后续质押及其具体情况：否。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15 日

光大保德信银发商机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光大保德信银发商机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全文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在本公司网
站（www.epf.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202-8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15 日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１５２号）。湘财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证券”、“保荐人”或“保荐
人（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担任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湘财证券和国泰君安以下合称“联
席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飞南资源”，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５００”。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００１．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３．９７元／股。本次发行全
部为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
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
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２６．７１００元／股，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的差额２００．０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

量为３，２４０．８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００％；网上发行数量
为７６０．１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９．００％。根据《广东飞南资源
利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２８６．４６３９２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８００．２０万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４４０．６５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６１．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６０．３５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３９．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
率为０．０２８１７１２３６３％，申购倍数为３，５４９．７１９９７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１３日
（Ｔ＋２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战略配售情况、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２３．９７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
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
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
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初始参与跟投
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５，４０９，２７９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６９，３６０，４１７．６３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９４，２２１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４，６５５，４７７．３７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４，４０６，５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５８５，０２３，８０５．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２，４４２，０８３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１％，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６．１０％。

三、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湘财证券包

销，本次湘财证券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９４，２２１股，包销金额为
４，６５５，４７７．３７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４９％。

２０２３年９月１５日（Ｔ＋４日），湘财证券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转至发行人，
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湘财证券指定证券账户。

四、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６，９２３．９７万元，其中：
１、保荐及承销费用：４，３７１．４７万元；
２、审计及验资费用：１，４６０．９４万元；
３、律师费用：６１３．２１万元；
４、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４００．９４万元；
５、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７７．４０万元。
注：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若发行费用明细加总金

额与发行费用总额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发行手续费及
其他费用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 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
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０．０２５％。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０２９９７１７、０２１－５０２９９７１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０３１８６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5日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恒兴新材”）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主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５１８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０００．００００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００．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１０．００％。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０８．８２２３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数量的２．７２％，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２９１．１７７７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
数量为２，４５１．１７７７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６２．９９％；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４４０．００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７．０１％。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３，８９１．１７７７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２５．７３元／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１４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恒兴新材”Ａ股１，４４０．０００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9月

1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１８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
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年９月１８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
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

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

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

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获得初步
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以及存在其他违反《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行为的网下投资者，将被视为
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

户数为７，９９１，８１３户，有效申购数量为６７，５６１，６４１，５００股，网上
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１３１３８７％。 配号总数为１３５，１２３，２８３个，
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一１００，１３５，１２３，２８２。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
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６９１．７８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４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 即１，５５６．５０００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９４．６７７７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２．９９％；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２，９９６．５０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７７．０１％。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４３５２０９％。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１５日（Ｔ＋１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５２８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７０７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１８
日（Ｔ＋２日）在上交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公布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5日

深圳市三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201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
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11,846.00万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后
总股本的15.02%，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
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78,885.1223万
股。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
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
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
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
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
低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
略配售。 本次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股份数量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5.00%，即592.30万股，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003.00万股，约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2,250.70万股， 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
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
将在2023年9月21日（T+2日）刊登的《深圳市三态电子商务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
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
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 9月 18日（T-1日，周一）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深圳市三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
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
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三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5日


